
现如今， 许多家庭为了安全
起见 ， 给家中的窗户安装防盗
窗， 一来可以放心地开窗通风 ，
二来也可以在防盗窗内盛放一些
物品。 近日， 延庆工商分局香水
园工商所就解决一起关于防盗窗
的投诉， 在工商干部的帮助下，
消费者陈女士顺利获得了赔偿。

典型案例：
前不久， 家住延庆的消费者

陈女士出于安全的考虑， 决定安
装防盗窗， 于是， 陈女士来到延
庆某建材商店花费2000元购买了
一套防盗窗， 商家免费为陈女士
进行安装。 怎料防盗窗安装后，
由于尺寸没有计算好， 陈女士家
中的窗户不能正常打开。 陈女士
投诉到香水园工商所寻求帮助，
工商所干部在了解到陈女士的情
况后， 立刻来到建材商店进行调
解， 经工商干部耐心调解后， 双
方达成协议， 经营者免费为陈女
士进行维修并赔偿消费者陈女士
200元。 陈女士对调解结果表示
满意。

工商提醒：
延庆工商分局在此提示广大

消费者， 购买防盗窗应注意以下
几点。

第一， 选购正规商店购买 。
防盗窗关乎着家庭安全， 消费者
选购时， 最好在证照齐全的商店
选购， 让商家进行安装并问清维
修售后问题。

第二， 市场上的防盗窗种类
很多， 有不锈钢防盗窗、 铁铝复
合防盗窗等， 不同的材质价格也
是千差万别， 消费者选购时， 要
根据自家的情况以及家中整体装
饰风格确定。

第三， 防盗窗安装后， 消费
者一定当着安装人员的面， 亲自
打开窗户调试一下， 确保安装防
盗窗后， 不影响开窗通风及遮挡
视线。 另外， 消费者也应仔细观
察防盗窗的材质， 看是否平整、
光滑， 没有大面积的划痕。

第四， 留存购物凭证。 消费
者在购买后， 要保存好购物发票
或收据， 确保出现问题时， 可以
通过票据进行维权。

马延景

【法律咨询台】

防盗窗安装失误
工商调解获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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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职业培训”当“专业培训” 模糊“离职违约金”概念

单位诉离职员工退培训费 败诉

《劳动合同法 》 第22条 ， 即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
训费用， 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
的， 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
约定服务期。” 而在此之前颁布
的 《劳动法》 及相关法律、 法规
并无明确的 “专项培训” 概念。
这就使得在实践中， 部分用人单
位经常将培训统统纳入 “专项培
训”， 进而对员工设定离职违约
金。 那么实践中， 究竟应该如何
区分这两种培训呢？ 我们结合具
体案例做一简要分析。

案情
合同期未满维修工辞职
用人单位索要培训费用

被告王琪原系原告北京世纪
全景空调维修中心 （下文简称维
修中心） 空调维修工， 双方签订
了期限自2007年12月21日至2010
年12月31日的 《劳动合同书》。

2008年1月 ， 维修中心与王
琪签订 《关于培训费用的协议》，
协议约定王琪需在维修中心工作
满3年， 否则需返还全部培训费
用及培训期间的工资。 该协议载
有王琪的亲笔签名。

王琪在维修中心正常工作至
2010年11月8日 ， 后自行离职 。
王琪在职期间， 维修中心曾安排
其参加7次 （合计29天） 由空调
厂家提供的技术培训， 培训内容
为空调设备的技术维修及安装调
试。 维修中心为王琪报销差旅费
9774.7元及培训费4400元。

维修中心认为， 王琪在未经
公司同意的情况下， 从2010年11
月8日起自行离职， 至今未向公
司交接工作。 王琪在公司工作时
间不满3年， 根据双方约定， 王
琪应当自行承担培训费用， 且公
司无需支付王琪在培训期间的工
资。 为此， 维修中心向海淀区劳
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
请， 要求王琪返还2008年4月至
2010年5月期间培训费用2.06万元
及培训期间的工资1013元。

之后， 海淀区劳动争议仲裁
委员会经审理裁决驳回了维修中
心的申请请求。

维修中心不服该仲裁结果向
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法院判
决： 王琪向公司办理工作交接手
续； 王琪向公司返还2008年4月
至2010年5月期间培训费用2.06万
元； 王琪向公司返还2008年4月
至2010年5月期间多支付的工资
1013元； 诉讼费用由王琪负担。

被告王琪辩称： 同意仲裁结
果 ， 不同意维修中心的诉讼请
求 。 其在职期间担任空调维修
工， 维修中心应合作厂家的要求
派员参加相关培训活动而安排我
参加的培训均为职业技能培训，
并非专项培训， 服务期及违约金
的约定均无法律依据。

审理结果
接受职业培训是权利
单位索赔偿于法无据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依据
《劳动法》 第3条及第68条的相关
规定， 接受职业技能培训是劳动
者的一项基本劳动权利， 有计划

地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培训亦为用
人单位的法定义务。 而专项培训
主要针对特殊岗位和专门岗位的
员工， 培训内容仅指专业技能及
专业知识。

维修中心安排王琪参加的技
能培训由空调厂家提供， 培训内
容为空调设备的技术维修及安装
调试， 性质上属空调维修工种的
基础职业培训， 并非 《劳动合同
法》 第22条所规定的专项培训。
依据 《劳动合同法》 第25条之规
定， 除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和
违反竞业限制规定的情形以外，
用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约定由劳
动者承担违约金， 故 《关于培训
费用的协议》 中就职业培训所约
定的服务期和违约责任条款应属
无效。 维修中心要求王琪向其公
司返还2008年4月至2010年5月期
间培训费用2.06万元及培训期间
工资1013元， 缺乏法律依据， 法
院不予支持 。 综上 ， 法院依据
《劳动法》 第3条、 第68条， 《民
事诉讼法》 第64条的规定判决，
驳回维修中心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 维修中心与王
琪均未提起上诉， 判决已生效。

评析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 原告与

被告王琪签订的 《关于培训费用
的协议》 所约定的服务期和违约
责任是否有效。 我们认为， 解决
该争议主要涉及两个问题： 一是
专项培训与职业培训的区分； 二
是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
情况下， 能否就职业培训约定服
务期。

焦点1：
专项培训与
职业培训的区分

“专项培训” 的概念出现在
前述 《劳动合同法 》 第 22条 。
《劳动法》 及 《企业职工培训规
定 》 中关于培训使用 “职业培
训” 或 “职工培训” 概念， 其中
《劳动法》 第68条规定 “用人单
位应当建立职业培训制度， 按照
国家规定提取和使用职业培训经
费， 根据本单位实际， 有计划地
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培训。 从事技

术工种的劳动者， 上岗前必须经
过培训。” 对比 “专项培训” 与
“职业培训” 所在法律的颁布时
间、 历史背景及相关法条的规范
内容来看， 《劳动法》 立法之初
在规范职业培训时， 应该并未建
立在专项培训与普通职业培训的
二元区分认识基础上， 这就使得
《劳动法》 及 《企业职工培训规
定》 中关于 “职业培训” 概念的
使用， 外延要相对宽泛， 甚至在
一定程度上包含了 “专项培训”
的内容， 比如 《劳动法》 第68条
中 “从事技术工种的劳动者， 上
岗前必须经过培训 ” 的相关规
定。 所以， 我们认为， 对于 《劳
动法》 及 《企业职工培训规定》
中关于 “职业培训 ” 概念的使
用， 应适当做狭义理解， 应在对
比 “专项培训” 概念的基础上，
做出排他性解释。 上述 “专项培
训” 与 “职业培训” 概念外延上
的界线模糊及相关法律规定的不
清晰， 也使得实践中对于两种培
训的区分比较困难。

结合审判实践， 我们认为 ，
一般 “专项培训” 是指企业为提
高生产效率 ， 满足特殊岗位需
要， 对员工进行专业操作技能及
专业知识的培训， 主要针对特殊
岗位和专门岗位员工， 培训内容
仅指专业技能及专业知识； “职
业培训” 一般指对入职前或在职
期间的员工， 为开发或升级常规
职业技能而进行的技术业务知识
或实践操作能力的教育和训练。

由此可见 ， 对比 “专项培
训 ” 与 “职业培训 ” 概念 ， 对
“专项培训” 的认定应集中在对
培训内容的专业性及培训对象的
专门性辨别上。 本案中， 恰恰是
因为培训内容为空调设备的技术
维修及安装调试， 培训对象王琪
为普通空调维修工， 相关培训属
于空调维修工种的基础职业培
训， 故法院认定 《关于培训费用
的协议》 中的培训性质并非 “专
项培训” 是正确的。

焦点2：
协商一致能否就
职业培训约定服务期

“服务期” 规定出现在 《劳

动合同法》 第22条， 是针对 “专
项培训 ” 概念衍生出的单位权
利 ， 即对劳动者进行专项培训
的， 单位可以与劳动者约定服务
期 。 那么 ， 单位对劳动者进行
“职业培训”的， 尤其是 “职业培
训” 带有长期性、 外部性特点的
情况下， 用人单位为保证自身费
用支出的合理回报， 能否在协商
一致的基础上， 与劳动者签订基
于“职业培训”的服务期？

就此问题 ， 有两种主要观
点 ： 一种观点认为 ， 在现代社
会， “职业培训” 已经不再是简
单的入职教育， “职业培训” 越
来越具有长期性、 外部性特点，
即培训次数多， 且大部分为外部
有偿培训。 在这种情况下， 若不
合理保证用人单位的相关权益，
任由劳动者自由解除劳动关系，
会损害企业的正当权益， 有违公
平原则， 更深层次会损害整个社
会的职业培训机制。 故持有该种
观点的， 大多赞同在协商一致的
基础上， 用人单位可以与劳动者
约定基于 “职业培训 ” 的服务
期， 违反服务期的， 应返还一定
比例的培训费用； 另一种观点认
为， 《劳动合同法》 第25条就违
约金进行了限制性规定， 即除竞
业限制违约金和服务期违约金
外， 用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约定
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 而服务期
违约金专指基于 “专项培训” 产
生的服务期情形， 若允许 “职业
培训” 服务期约定的存在， 则进
而产生的返还培训费用责任， 实
质上为违约责任 ， 这就突破了
《劳动合同法》 第25条关于违约
金的限制性规定。 且依据 《劳动
法》 第68条的规定 “用人单位应
当建立职业培训制度， 按照国家
规 定 提 取 和 使 用 职 业 培 训 经
费”， 职业培训费用本应为企业
的法定负担义务， 不能转移至劳
动者项下 ， 故即使双方协商一
致， 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亦不能约定“职业培训”服务期。

对此 ， 从法律规范角度考
虑， 我们认为第二种观点更为合
理合法。 故本案原被告虽签订相
关协议， 但因“职业培训” 约定
服务期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
因此， 该协议不成立。

基础技能培训属职业培训 约定服务期也无效


